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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特訂定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實施對象與類別： 

符合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申請資格者，得申請助學金及生活助學金。 

三、助學金： 

(一)受補助金額分列如下表： 

家庭年所得 每年補助金額 

級距 
大專校院學士班及專科班 

(含二專及五專後二年)學生 
碩博士及其他學生 

30 萬元以下 

20,000 

16,500 

超過 30 萬元 ~40 萬元以下 12,500 

超過 40 萬元~50 萬元以下 10,000 

超過 50 萬元~60 萬元以下 7,500 

超過 60 萬元~70 萬元以下 5,000 

超過 70 萬元~90 萬元以下 15,000 無 

(二)受補助條件： 

1、家庭年所得學士班及專科班(含二專及五專後二年)90 萬元以下；碩博班 70 萬元

以下。 

2、利息所得不超過 2 萬元，利息所得來自優惠存款，且存款本金未逾 100 萬元者除

外，但須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3、不動產價值合計不超過 650 萬元，依計畫每年送請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查核之全國

財產稅總歸戶價值為準。如有符合教育部另訂之免列計標準之土地或房屋，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者得扣除。 

4、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 60 分以上(新生、轉學生得免列計成績)。 

(三)家庭年所得總額計算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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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生未婚者： 

(1)未成年：與其法定代理人合計。  

(2)已成年：與其父母合計。 

2、學生已婚者：與其配偶合計。 

3、學生離婚或配偶死亡者：僅列計本人。 

4、如有學生因父母離異、遺棄或其他特殊因素，與父母或法定代理人合計顯失公平者，

得具明理由，並檢具相關文件資料與切結書，經學校審查認定後，得免與應列計人

合計。 

四、生活助學金： 

(一)申請資格： 

1、家庭年所得學士班及專科班 90 萬元以下；碩博班 70 萬元以下、利息所得不超過 2

萬元(利息所得來自優惠存款，且存款本金未逾 100 萬元者除外，但須檢附相關佐

證資料)、土地不動產價值合計不超過 650 萬元、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 60 分以

上(新生、轉學生得免列計成績)之日間部及進修推廣部學生(不含公費生)。 

2、未領有原住民學生工讀助學金或原住民低收入戶工讀助學金等政府提供同屬生活費

性質之補助、進行校外實習領有津貼。 

3、未於本校擔任勞僱型專案工讀生者。 

4、未於當年度申請大專校院弱勢助學計畫，但另行檢附符合補助資格文件者(最近一

年度所得及土地不動產清單)，得另檢附相關文件至生活輔導組提出申請。 

(二)名額與金額： 

依每年度學生公費提撥之生活助學金額度支用，每系分配 1 名，每月新台幣 6,000

元為原則。各系不得自行將助學金分配予多名學生同時請領，以符合教育部助學精

神。如單位有意願增加助學機會，自覓經費並經簽准後可辦理增額遴選。 

(三)生活服務學習時數與內容： 

領取生活助學金需進行生活服務學習，每月以 30 小時為上限（每週以 8小時為限)。

未依規定進行生活學習服務者，不予核發生活助學金。學校得參考「大專校院服務

學習方案」及「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參與學校規劃以服務回饋

為目的之具公共性、公益性及發展性之服務學習活動，且領取之助學金與其服務時

數非屬於有對價之僱傭關係。 

(四)申請時間：依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受理期限辦理，逾期不予受理。 

(五)遴選原則： 

依教育部審定通過該學年度弱勢助學計畫合格名單與經生活輔導組受理初審合格名

單中遴選，由各生活服務學習單位自行辦理複選，獲選之學生經單位確認並於管考

系統報到完成任用流程後，可開始進行生活服務學習並請領生活助學金。 

(六)考核機制： 

單位每年於學生生活服務期滿時，得發給生活服務學習考核證明，可作為下次是否

繼續遴選為生活助學生之參考。 

(七)生活助學金核發： 

請領生活助學金學生須填報生活學習日期及時數，並依規定繳交當月生活服務時數

表至學習單位，經單位審查無誤後送至生活輔導組彙整並辦理請領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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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應屆畢業生、休退學、轉學者，應於離校前提出生活助學金請領申請，並依規定進行

生活服務學習，離校後不予補發。 

五、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並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